
转让第三方支付公司牌照

产品名称 转让第三方支付公司牌照

公司名称 北京同仕鸿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华佗路9号院2号楼5层512

联系电话  13011246255

产品详情

出让三方支付牌照

经营范围两项：互联网支付，跨境支付

直接转让方可控

第三方支付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，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，提供与银行支付结

算系统接口的交易支付平台的网络支付模式。在第三方支付模式，买方选购商品后，使用第三方平台提

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（支付给第三方），并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账、要求发货；买方收到货物，

检验货物，并且进行确认后，再通知第三方付款；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。



2017年1月13日下午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项支付领域的新规定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实施支付机

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明确了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交易过程中，产生的客户备付金，

今后将统一交存至指定账户，由央行监管，支付机构不得挪用、占用客户备付金。

第三方支付采用支付结算方式。按支付程序分类，结算方式可分为一步支付方式和分步支付方式，前者

包括现金结算、票据结算（如支票、本票、银行汇票、）、汇转结算（如电汇、网上支付），后者包括

信用证结算、保函结算、第三方支付结算。

在社会经济活动中，结算归属于贸易范畴。贸易的核心是交换。交换是交付标的与支付货币两大对立流

程的统一。在自由平等的正常主体之间，交换遵循的原则是等价和同步。同步交换，就是交货与付款互

为条件，是等价交换的保证。

在实际操作中，对于现货标的的面对面交易，同步交换容易实现；但许多情况下由于交易标的的流转验

收（如商品货物的流动、服务劳务的转化）需要过程，货物流和资金流的异步和分离的矛盾不可避免，

同步交换往往难以实现。而异步交换，先收受对价的一方容易违背道德和协议，破坏等价交换原则，故

先支付对价的一方往往会受制于人，自陷被动、弱势的境地，承担风险。异步交换必须附加信用保障或

法律支持才能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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